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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公司于2013年4月23日和2013年5月14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

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2点。

2、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5月16日～2013年5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5月16日15:00至2013年5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18号公司南京营运中心4楼会

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雨柏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92名， 代表公司股份901,

183,9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3.443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25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748,773,8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3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2,410,

0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1120%，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58,1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6%；反对票

1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票5,707,6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334%。

2、《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54,1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2%；反对票

1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票5,711,6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338%。

3、《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54,1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2%；反对票

1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票5,711,6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338%。

4、《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54,3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2%；反对票

25,1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票5,704,5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630%。

5、《2012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54,1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2%；反对票

1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票5,711,6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338%。

6、《关于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54,1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2%；反对票

1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票5,711,6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338%。

7、《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54,1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2%；反对票

1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票5,711,6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338%。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8、《关于公司首期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1）回购股份的方式

该项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69,7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59%；反对票19,

5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票5,694,6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19%。

（2）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该项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63,8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53%；反对票26,

0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票5,694,0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18%。

（3）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该项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69,7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59%；反对票19,

5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票5,694,6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19%。

（4）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该项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63,8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53%；反对票25,

4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弃权票5,694,6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19%。

（5）回购股份的期限

该项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63,8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53%；反对票24,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票5,696,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21%。

（6）决议的有效期。

该项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69,7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59%；反对票18,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票5,696,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21%。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9、《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回购公司股份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59,0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47%；反对票

1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票5,710,3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337%。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10、《关于增补公司董事人员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95,416,66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00%；反对票

56,9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弃权票5,710,3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337%。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冯辕律师、朱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项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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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债权人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议案

已经2013年5月17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2013年5月18日于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回购方案，本公司将以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70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进行回购。 如果按70元/股计算，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1428.57万股， 占目前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1.32%。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

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本次回购完

成后，本公司注册资本将根据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而减少。

本公司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2013年5月18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 并可根据合法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

该等债权提供有效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

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13年5月18日至2013年7月1日，每日8:30-11:00、14:30-17:00；

2、债权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江苏省宿迁市洋河中大街118号，洋河股份财务中心

邮政编码：223800

联系人：赵关胜

联系电话：0527-84938039

传真号码：0527-84933020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基础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79� � � �证券简称：苏州固锝 公告编号：2013-024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于二○一三年四月十九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二

○一三年五月十七日在苏州高新区金山路68�号桃园度假村雅园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7,654,273股，占公司总股本726,286,687股的46.4905%。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念博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召开方式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现场会议地点：苏州高新区金山路68号桃园度假村雅园会议室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上午9:30～11:

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5月16日15:00至2013

年5月17日15:00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7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37,654,27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6.4905%。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3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36,588,

4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3437%。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计4人，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1,065,8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67%。

四、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36,588,472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44%；1,065,801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6％；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36,588,472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44%；1,065,801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6％；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336,588,472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44%；1,065,801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6％；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36,588,472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44%；1,065,801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6％；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2年度使用与存放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336,588,472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44%；1,065,801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6％；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336,588,472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44%；1,065,801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6％；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向银行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336,588,472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44%；1,065,801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6％；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336,588,472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44%；1,065,801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6％；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336,588,472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44%；1,065,801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6％；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336,588,472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44%；1,065,801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6％；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336,588,472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44%；1,065,801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156％；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2013-017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5月17日上午9：30

2、召开地点：张家港大新镇公司六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朱剑峰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今天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81,437,1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25%。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逐项记名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81,437,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81,437,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81,437,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81,437,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5、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81,437,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6、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81,437,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2013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

7、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81,437,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2012年度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据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2013-018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3年5月13日，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发

出了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2013年5月17日下午2:00，公司在张家港市大新镇公司六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出席现场会议的

董事6名（朱剑峰、蔡正华、余玉峰、顾桂新、王忠华、刘贤钊、张洪发），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2名（周继

华、龚伟），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剑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事项：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53号）的相关规定，停牌期间，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待确

定具体方案后，将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

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2013-019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5月14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3年5月13日开市时起停牌。（详见公

司于2013年5月1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2013-016号公告）

2013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

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97� � �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13-020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工会委员会决议，选举邓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邓

宇先生简历见附件）

邓宇先生将与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

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邓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出生于1978年12月，研究生学历。历任深圳易思博软件公司程

序员，仁科电力集团维修公司热控专业主任。2008年10月加入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现任研究本

院基础技术所所长职务。 邓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何清华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目前其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569� � �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5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超募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召开201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公司使用超募资金8,

000.00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超募资金使用期限自2012年11月19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2012年11月3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7）。

本次公司合计使用超募资金8,000.00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2013年11月17日公司已将8,

000.00万元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使用期限未

超过6个月，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

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556� � �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8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5月17日（星期五）上午9点

2、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10日

3、会议召开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辉隆大厦19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永东先生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授权代表共14名， 持有辉隆股份202,302,25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287%。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02,302,2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02,302,2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202,302,2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02,302,2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202,302,2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202,302,2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198,942,2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该议案关联股东程书泉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02,302,2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束晓俊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辉

隆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12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3-024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4月25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

//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2013年5月17日（星期四）上午9:00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2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合林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139,455,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8.1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39,455,000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2、审议通过《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39,455,000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3、审议通过《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139,455,000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4、审议通过《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139,455,000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139,455,000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201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139,455,000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39,455,000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蓝发钦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12年

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对2012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

见、 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独立董事2012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李波律师、金海燕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3-027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5月

7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5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会董事13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13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以持有的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为湖南省

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提供质押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持有的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为2008年湖南省有线电

视数字化银团贷款项目和湖南省农村电视数字化30亿元银团贷款项目提供质押。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2013年6月4日召开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证券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3-028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

于2013年6月4日召开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6月4日（星期二）上午9:30

2、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圣爵菲斯大酒店欢城三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28日（星期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也可以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以持有的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为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提供质押的议案》

以上议案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详见刊载于2013年5月18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披露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登记手续，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办理登记手续；

（2）出席会议的公众股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如委托出席的，需持授

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持股证明及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3）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执照复

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

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13年5月30日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

3、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

证。

四、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410003

联系电话：0731-84252080� � 84252333-8339

传 真：0731-84252096

联 系 人：文雅婷

2、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交通食宿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的格式附后）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17日

附：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按照如下授权行使投票表决权：

议 案 名 称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1

、关于公司以持有的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为湖南省有线

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提供质押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000917�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3-029

关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与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合作协议签署情况

2013年5月17日，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电广传媒” ）与云南广电

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广电网络” ）在深圳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为积极应对“三网融合”

发展趋势，实现湖南与云南两省资源共享，双方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推动两省广电产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目的

利用双方各自优势，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发展的原则，跨省合

作，强强联合。

2、合作内容

（1）资本合作。云南广电网络引进电广传媒作为战略投资者，电广传媒同意按照投资与持股比

例相对应的原则对云南广电网络增资，增资总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2）业务合作。双方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就有线电视业务、内容、技术、增值业务开

发、新媒体发展、NGB建设等层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三、合作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云南广电网络是云南全省有线电视网络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技术标准、统一规划的唯一

主体，拥有有线电视用户480余万户。公司与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可以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

共同拓展三网融合背景下的数字电视业务市场，促进公司网络业务的快速发展，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

四、风险提示

1、双方将在本战略协议下另行签订具体合作协议。

2、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发布具体合作协议签署情况。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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